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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财政厅文件

辽财采〔2023〕217 号

关于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的通知

各市（不含大连）财政局、沈抚示范区财政金融局，辽宁政府采

购评审专家：

为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，规范政府采购评审专

家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财

政部《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》以及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辽

宁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辽财采〔2017〕511 号，

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，结合近年来在专家选

聘审核、使用管理等方面发现的问题，省财政厅决定对政府采购

评审专家库进行全面梳理和规范，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化专家选聘机制

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申请人的职称类别、职称专业，参考其

工作经历和获奖情况等信息，严格审核专家评审专业类别。为提

高政府采购专家使用效率，增加专家专业覆盖面，在继续执行《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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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有关规定的基础上，现对专家审核标准进行部分调整和规范：

一是将技术类专家选择专业科目的级次由末级调整至 4 级或 4 级

以上级，申请人单个技术职称最多可申报不超过 3 个调整后的最

末级科目，多个技术职称的申请人最多可申报不超过 6 个调整后

的最末级科目。二是《通知》第六条中“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称

或同等专业水平且从事相关领域满 8 年”的规定，统一规范解释

为：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，并且从事相关领域

满 8年（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取得前、后均可）。三是各市财政局可

根据当地实际情况，对评审专家数量较少的专业适当放宽审核条

件，并在初审意见中注明详细情况。

二、修改完善评审专家信息

各评审专家要按照上述专家选聘机制要求和省财政厅的统一

部署，登录辽宁政府采购网评审专家管理系统修改完善个人信息，

及时申请变更。评审专家要如实填写个人信息，如发现信息造假，

将按照规定予以解聘。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进行审核，严格把关。

由于此次专家清理工作任务量较重，计划分阶段实施：一是 2023

年 10 月底前，辽宁政府采购网软件运维团队将对现有专家系统进

行调整，将现有专家评审专业由末级归集至第 4级或 4级以上级；

二是当前评审专业超过数量限制的评审专家，需于 2023 年 11 月 1

日起开始核对专家自身信息，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专家变更

申请并通过审批，逾期未完成的，省财政厅将暂停其专家抽取资

格；三是按照新规有申请调增专业意向的专家，需从 2024 年开始

申请变更审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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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专家队伍日常管理

各级财政部门要提高认识，加强对本地区政府采购专家日常

管理。通过专人现场核查、监督检查等方式，依法查处评审专家

在政府采购评审活动中的问题。对于发现评审专家信息不实、私

自建立微信群、与供应商、代理机构或专家之间互相串通，以及

在政府采购评审活动中存在履职不认真、发表倾向性意见、未按

文件评审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以及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在组织评

审活动时抽取专业与计划备案品目不符、刻意回避评审专家、未

按规定发放评审费用等行为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省财政厅

2023 年 10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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